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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卫生机构建设 
和促进改革发展的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２〕７３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和完善以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为“网底”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深化乡村卫生机构改革与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村级卫生机构建设和促进改革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力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一）科学规划村级卫生机构设置。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综合考虑服务人口、居民需求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村级卫生机构设置。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设置１所村卫生室（乡镇所在地行政村原则上不设村卫生室，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任务由乡镇卫生院承担）。在距村卫生室较远（３公里以上）、居民较为集中（超过５００人）的自然屯可增设村卫生室（或村诊所）。对于未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县级政府要抓紧采取措施，尽快落实，确保每个行政村至少有１所村卫生室，实现行政村村卫生室的全覆盖。

　　（二）启动实施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项目。各级政府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为村卫生室配备标准化的业务用房和基本设备，大力加强村卫生室的房屋建设和设备购置，将村卫生室的标准化房舍建设纳入“十二五”建设规划和民生工程。由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采取公建民营、政府补助等多种方式，每个行政村卫生室建成标准化用房（服务人口在１５００人以下不少于８０平方米，１５００人以上不少于１２０平方米），占地面积应在２００平方米左右。业务用房与生活用房分开，业务用房要设有诊查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健康教育室，各室要严格分开，符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流程的基本要求。原由政府投资建设不达标的，应进行改扩建。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项目，要本着“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要优先安排未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已设村卫生室未达标的，要按规划建设、完善，逐步达到标准化要求。各县（市、区）政府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村卫生室建设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经市（州）卫生、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审核后实施。政府单独投资建设的村卫生室产权归乡镇卫生院所有，由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项目，要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建筑风格、统一验收、统一标识。

　　新建村卫生室的基本设备、设施要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要配备相应的诊疗设备、设施（如诊疗床、体温计、听诊器、压舌板、手电筒、出诊箱、外科处置器械、身高体重计、紫外线消毒灯、盖污物桶等器械、器物），配备数量要满足服务人口需要；要有治疗台、观察床、药品柜、档案柜等相应设施；要配有用于基本健康教育的设备（电视、ＶＣＤ等）。要利用好中央及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做好新建村卫生室的基本设备、设施配备工作，确保建成一个，发挥作用一个，让群众满意一个。

　　（三）多方筹集村卫生室标准化房舍建设项目资金。村卫生室建设经费要纳入各级政府预算，按照规划设计的建筑成本核定建设经费，省（含国家补助）与县级财政原则上按照２∶１的比例配备资金。对积极性较高的市（县），省里给予必要的倾斜和照顾。

　　（四）合理确定村卫生室。在村卫生室规划建设期间，对无政府投资建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乡镇政府，组织乡镇卫生院，逐村确定一所村卫生室承担村级医疗服务功能，并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对现有一村一所的，在其具备执业资格前提下，可直接协商确定。对原来一村多所的，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合理确定一个村卫生室。

　　二、落实国家基本药物等相关制度 
　　（一）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所有政府确定的村卫生室要实现基本药物制度的全覆盖，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二）切实搞好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采购和供应。村卫生室所需基本药物，纳入全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管理体系，由乡镇卫生院负责汇总本乡镇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需求计划，定期通过省医药集中采购网统一办理采购，乡村卫生机构实行统一配送和结算。

　　（三）要将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门诊统筹实施范围。将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并将村卫生室收取的一般诊疗费和使用的基本药物纳入新农合支付范围，支付比例不低于在乡镇卫生院就医的支付比例。

　　（四）推进支付方式改革。要结合推进新农合门诊统筹，同步开展村级卫生机构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利用支付政策引导乡村医生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三、建立村卫生室的财政补偿机制
　　（一）落实一般诊疗费用补助制度。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１〕１３０号）要求，落实一般诊疗费用的新农合补助政策，并将门诊统筹及一般诊疗费结合起来，对村卫生室实施门诊总额预付。按照每人５元的标准向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支付一般诊疗费。其中，１元由就诊参合农民自行支付，４元由新农合门诊统筹资金予以补助。每千人口新农合补助应不少于４０００元。
　　（二）调整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补助经费。按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求，合理确定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责分工，逐步提高乡村医生承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比重。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按照不低于４０％的比例核定乡村医生承担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补助。服务人口低于１０００人的村卫生室，按照最低１万元标准核定补助。
　　（三）提高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偿额度。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按照每人不低于１０元标准核定财政补偿额度。服务人口不足１０００人的，按照最低１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偿；超过１０００人的按实际服务人口数量核定补偿额度。补助资金由省（含国家）、市县级财政按照７０％和３０％的比例承担。
　　四、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机制 
　　结合我省新农保实施进度，将乡村医生纳入新农保保障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将已聘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劳动合同制职工管理，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五、切实加强村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管理
　　（一）合理配置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行政村卫生室的人员配置要按其服务人口数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服务半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本着方便群众和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制定乡村医生配置计划。按照每千人口配备１名乡村医生标准配备乡村医生，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适当增加。有条件的地区还可适当配备１名护理人员，薪酬由当地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按照协商或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的村卫生室，由乡镇卫生院与执业乡村医生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单独管理。对于目前没有执业乡村医生的村，要打破户籍限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开招聘不到的，由乡镇卫生院派驻医务人员到村卫生室执业，确保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１名乡村医生。
　　对于具有乡村医生资格不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允许其在村（屯）开办个体诊所，不享受乡村医生待遇，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个体村诊所执行标准，严格审批，规范管理，作为村卫生室医疗服务的补充，满足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二）强化村级卫生机构的管理。严格乡村医生执业管理。乡村医生必须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证书，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并获得相关执业许可。在村级卫生机构从事护理等其他服务的人员也应具备相应的合法执业资格。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准入管理。
　　推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加快推进乡村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进程，要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切入点，逐步在设置、行政、人员、业务、药械、财务和绩效考核等方面实现“一体化”管理。
　　建立家庭责任医生制度。要坚持以民生为重、服务至上的导向，以乡村医生为主体，建立家庭责任医生制度。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连续服务和综合服务，为农村家庭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每个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每年签约服务对象不少于２００户。乡村医生要全面负责签约家庭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开展传染病疫情报告、预防接种、妇女健康管理、儿童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病健康管理、健康教育服务，开展并不断充实完善居民健康档案等公共卫生服务，指导农村居民形成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三）建立乡村医生的绩效考核机制。建立绩效考核制度。按照乡村医生的职责，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组织乡镇卫生院每年对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进行综合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群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全面考核。通过考核，促进乡村医生改善医德医风，转换服务模式，保障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考核时应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考核结果应在乡村医生所在行政村公示。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在补助乡村医生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中拿出不低于２０％的资金，以乡镇为单位，对乡村医生实行绩效激励，调动乡村医生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村级卫生机构建设和深化乡村卫生机构改革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村级卫生机构建设与医改工作紧密结合，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推动村级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